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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私人银行业务一般条款 3. 客户权利保护

4. 其他一般规定

1. 账户、服务与礼遇

2. 资格与收费

本环球私人银行业务一般条款（ “本条款”）适用于汇丰银行（中国）

有限公司（“本行”） 环球私人银行业务客户（“您“或“私人银行业

务客户”）在本行开立和维持的任何账户及本行向私人银行业务客户提

供的任何产品或服务。

根据私人银行业务客户账户类型的不同(个人账户或单位账户)，私人银

行业务客户在本行开立的任何账户及接受的所有产品和服务同时受限

于本行不时发布、修改或更新的《一般章则条款（个人账户适用）》或

《一般章则条款（单位账户适用）》；本行还可能不时就私人银行业务

客户在本行开立、维持的特定账户或本行向私人银行业务客户提供的特

定产品或服务与私人银行业务客户约定其他特别条款与条件。如本条款

与《一般章则条款（个人账户适用）》或《一般章则条款（单位账户适

用）》存在不一致，应以本条款为准；如本条款与其他特别条款与条件

存在不一致，就特别条款与条件所涉特定账户或特定服务，应以特别条

款与条件为准。

请务必仔细阅读本条款，尤其是标注为黑体的条款。如有任何疑问，   

请及时提请本行予以说明，您接受本条款即表示银行已经应您的要求

做了相应的说明且您已清楚地理解本条款并同意受其约束。

您可以根据本行不时要求的程序（包括提交本行不时规定的文

件），并按本行接受的形式发出指令，以使用一项或多项产品

或服务，或开立一个或多个账户。

作为私人银行业务客户，您享受尊享礼遇、特惠及产品，请向您

的客户经理查询现有礼遇、特惠及产品详情。本行可不时变更、

增加或撤销任何该等礼遇、特惠及产品。有关变更将通过官方网

站或营业网点或以其他我行确定的合理的方式通知您。您的客户

经理也会应您的要求提供详细信息。

如果某一账户保持不活动状态达到本行设定的时间长度，本行

可对该账户的访问和/或使用施加限制或条件。视账户类型不同，

该等时间长度可能不同，本行将应要求提供进一步信息。

本银行尊重并依法保障您作为本行客户的各项合法权利。

您有权根据相关的条款和条件自主选择适合自己的银行产品和服

务类型。除非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您与本行之间另有约定，您可

自主决定并经适当通知本行后关闭持有的账户。

在开立账户或使用产品或服务时，您有权也应当向本行了解相关

账户、产品或服务的信息，包括相关的风险，并有权知悉适用的

条款与条件（包括账户和服务费率），本行分支机构备有前述资

料以供您索阅，您亦可通过本行官方网站查看最新内容。

本行将按照中国法律法规，根据本条款及其他适用的条款与条件

的约定保护您的财产安全和信息安全。 

您有权监督本行服务质量，以及对本行的服务提出投诉或建议。

因本行故意或重大过失损害您的权益的，您有权依法求偿。

使用印章

若您要求本行接受您或指定授权代理人的认可印章，以代替您或

该等授权代理人的签字，下述规定应适用：

(i)      在不减损您可以不时变更账户签字人的权利的前提下，

本行将视您或授权代理人的授权印章为可以替代您或授

权代理人签字的、对账户进行一般性操作（包括变更授

权代理人的指令）的充分授权。显示带有印章的文件以

及该等文件所载的指定应对您具有约束力；

(ii)     本行无义务调查印章的真实姓、印章实际加盖人行为是

否善意所为；

(iii)    您需承担按该等方式操作账户所产生的损失，除非有故

意或重大过失，本行不承担因受理或拒绝受理已加盖或

显示加盖账户操作所需印章的任何文件或指令而直接或

间接产生的相关损失或损害；以及

(iv)    您需妥善保管您的印章并在遗失时立刻通知本行。 

客户可申请成为本行私人银行业务客户，本行将酌情决定是否

接受客户申请成为私人银行业务客户的要求。本行也可邀请客户

成为本行私人银行客户。

为维持私人银行业务客户的资格，您在本行的月内日均总余额

(定义请参照《财富管理和个人银行业务账户和服务费率》(下简

称 “《账户和服务费率》”))应达到本行不时厘定的最低账户

总余额，当前最低账户总余额要求为1280万或等值人民币。 

您在其他司法管辖区内的汇丰集团成员持有的任何账户余额不计

算在内。若变更最低账户总余额，本行将在分行以张贴通告或本

行合理决定的其他方式预先通知您。

请您知悉，如您在连续十二个日历月内均未能维持最低账户总余

额，本行将有权通知您不再符合私人银行业务客户的资格，并酌

情决定将您转为卓越理财账户或我行确定的其他适当的客户层，

该客户层所对应的规则与条件也将适用于您，包括相关的账户及

服务费用条款。在这种情况下，您也将无法申请或继续获得仅向

私人银行业务客户提供的产品及服务。只向私人银行业务客户提

供的任何优惠条件、费率或其他尊尚礼遇可能会立即失效或根据

产品或服务的种类及适用条款在通知期限届满后失效或停止向您

提供。 

在符合适用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本行根据本行的《账户和服务费

率》对本行提供给您的各项产品和服务收费。您可与您的客户经

理联系或经由本行营业网点或官方网站，取得《账户和服务费

率》或了解特定产品或服务的具体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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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的转让

本行有权向任何其他人士（包括但不限于汇丰集团任何其他成

员）转让本条款项下本行的所有权利和义务，而无须得到您的同

意，但应在合理的期限内向您通知。汇丰集团其他成员可以向本

行转让您对该汇丰集团成员负有的全部或部分债务，本行可以接

受汇丰集团其他成员进行的该等转让，本行对已转让给本行的债

务可以行使抵消权。除非本行明确书面同意，您不得转让其在本

条款下的权利及/或义务。

管辖法律及争议解决

本条款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所管辖并且按其诠释。因本条款

而产生的或与本条款有关的任何争议交由本行总部所在地或为您

开立账户的本行分行所在地法院管辖。本条款并不排除和限制您

与本行选择其他管辖法院。如选择其他管辖法院，您与本行可通

过签署补充条款另行协商约定。

适用文本  

若本条款的中文文本与英文文本有不一致之处，应以中文文本  

为准。

变更条款

本行可能不时修订本条款。有关修订将在本行网站或营业场所发

布公告或其他本行确定的合理方式事先通知客户。如您不同意该

等修订内容，您有权选择关闭在本行的所有账户。在法律允许的

范围内，若您没有在通知期结束前关闭所有账户，将被视为同意

该等修订。

生效

本条款于2022年12月在本行官方网站（www.hsbc.com.cn）     

公布，自2023年1月1日起生效，并适用于所有在该日仍存续的

账户与服务。

联系本银行

如您对本行的服务有任何意见或建议，请致电以下号码联系

本行：0086-021-95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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